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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岸医患和谐论坛召开  激起思维的火花

台湾缓解医患矛盾的启示

近年来，我国医患矛盾愈演愈烈，医患关系一度达到冰点。不仅在中国内地，十几年前，

台湾地区也在医疗技术不断发展的同时，遭遇过医患和谐的发展瓶颈。6 月 25 日，两岸

医患和谐论坛召开，台湾医师公会全联会代表团来到北京，同内地医疗界、法学界代表

共同交流与探讨医患纠纷的解决方式。

24 个 县 市 级 地 方 医

师 公 会 共 同 组 成 台 湾 医

师 公 会 全 联 会。 依 照 台

湾《 医 师 法》 第 9 条，

医 师 在 执 业 前 一 定 要 加

入公会，否则不能行医；

而 公 会 也 不 得 拒 绝 医 师

加 入， 因 此 公 会 有 责 任

对 医 师 的 任 何 问 题 负 起

完全责任。

由于台湾健保相对畸

形，人们把医疗行为当做

商业行为，认为缴税后医

师就一定要把病治好，因

此医师面临诉讼的几率很

高，甚至因此有五大皆空

之说，即外科、妇产、小

儿科、内科、急诊五大科

系找不到住院医师。

公 会 自 成 立 以 来，

一 直 在 推 动 医 师 维 权 事

业，并取得了一些成绩。

台 湾《 医 疗 法》24 条 和

106 条明文规定，一旦医

务 人 员 因 医 闹 而 死 亡，

医 闹 者 将 被 处 以 无 期 徒

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

而 因 医 闹 受 伤 的， 医 闹

者 将 被 处 以 3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而 不 再 通 过 刑

法判定责任。

此外，如果因医患沟

通不畅而产生纠纷，医院

会及时出动关怀小组进行

沟通，如果上诉至法庭，

则由法律调解委员会、律

师、医师共同与患者进行

私下调解。这样的机制，

至少减少了 70％的纠纷

案件。

我认为目前台湾最大

的困难在于医师不懂法，

法界不懂医。两方各有自

己 的 逻 辑， 因 此 如 果 医

师 以 目 前 的 逻 辑 在 法 庭

上辩论，十之八九会输。

因 此 我 希 望 医 生 同 仁，

行医之下，多读法律书，

明哲保身。

医疗纠纷是医师的梦

魇，也是患者心中的痛。

倘 若 发 生 医 疗 纠 纷， 医

师 如 何 保 护 自 己 是 一 门

学问。

医疗纠纷鉴定结果显

示，因医师疏忽导致的纠

纷不到两成，但在法庭上，

由于医师和律师对举证说

法的不同，造成医师最终

被判定为疏忽的概率非常

高，因此医师应该在认为

没有疏忽的前提下直接阐

述为“绝对无疏失”，而

非“应无明显疏失”、“可

能有疏失”。

台湾各地医疗纠纷调

处各有特色。以新北市为

例，医师公会与卫生局合

作组成医番会，由卫生局

代表、公会代表以及具有

法律背景、医学背景的人

士担任委员；民众向卫生

局提出医疗争议、调处申

请；卫生局将请医疗机构

说明医疗处置，并表示是

否参与调处；若医疗机构

愿意，则请医番会委员审

议案件并回复意见，而后

进行调处。

在台中市，则分为医

师 公 会 调 解 和 卫 生 局 调

处。台中市医师公会调解

采用创办台中市医师公会

互助金的方式，公会会员

年 缴 3000 元 新 台 币， 即

享互助资格，发生医疗纠

纷时，公会将第一时间提

供协助，并可申请在公会

或公会承认的单位调解；

台中市卫生局调处，需要

有资深医师、律师及专科

医师担任调解委员，由卫

生局排定日期后，通知双

方当事人到场调处。

自律、调解、维权三管齐下 制度先行
加强执行能力

台湾地区： 内地：

马大勋  医师公会全联会 

医师伦理是医师自律的上层建筑

医患和谐是医患双方

共同的希冀，然而现在种

种因素造成医疗纠纷频发，

两败俱伤。在医疗纠纷发

生时才去解决为时过晚，

事先预防方为上策，医学

伦理是医师自律自省的上

层建筑，若能身体力行可

免除很多医疗纠纷。

台湾医师伦理规范的

内容包括前言、总则、医

师与患者、医师与医疗机

构、医师同僚间、纪律、

附则等共 6 章 29 条。

以前言为例，说明制

定医师伦理规范的目的：

医 师 以 照 顾 病 患 的 生 命

健 康 为 使 命， 维 持 专 业

自 主， 以 良 知 和 尊 重 生

命 尊 严 的 态 度 执 行 医 疗

操 作， 维 系 良 好 的 执 业

水 准， 同 时 也 应 认 同 对

社 会、 同 僚 的 责 任， 并

应 基 于 伦 理 自 觉 实 践 自

律、 自 治， 维 护 医 师 职

业 的 专 业 形 象， 制 定 医

师 伦 理 规 范， 切 盼 医 师

全体遵行。

在具体规定中，将尊

重患者隐私、不歧视患者、

关怀患者、加强患者信赖、

不能同行评议、不断学习

新知等内容都进行了详细

解读。目前该规范已经在

台湾实施多年，已成为医

师自律的必要守则。

张青云 医师公会全联会  

台湾各地医疗纠纷调处各有特色

马大勋  监事

张青云 理事

庄维周  常务理事

庄维周 医师公会全联会  

医师公会在医师维权中的经验

首先，要完善医疗纠

纷 的 预 防 和 处 理 制 度。

目 前 国 家 卫 生 计 生 委 正

在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其中应增加医疗机

构、政府、行业组织、保

险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

能，尤其要特别强调患者

的义务意识。完善医疗纠

纷的预防和处理制度还要

设置政府引导下的第三方

调解机构，把医疗纠纷引

出医院；完善医院内的医

疗纠纷处理制度、预防纠

纷和风险管理机制、暴力

伤医预警和紧急情况处理

机制。

其次，要完善医疗损

害的赔偿制度。赔偿离不

开医疗责任鉴定。一个完

善的医疗损害鉴定体系中

要明确鉴定名称、内容、

程序，建立鉴定专家库，

排除鉴定组织者因素对鉴

定结果的影响。鉴定后的

赔偿制度中要照顾到医疗

赔偿的特殊性。

《侵权责任法》没有

将医疗赔偿单列出来，现

在所有的法院在判决赔偿

时都按照最高法出台的《人

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赔

偿。其实，医疗损害赔偿

不能等同于其他人身损害

赔偿。因为医疗损害有技

术局限性、不可预知性，

难以避免和复杂性。

如死亡赔偿金就应该

有区别。大陆的法学家认

为，死亡赔偿金是物质损

失，而不是生命价值的体

现。既然是物质损失，就

应该考虑预期寿命。比如

说癌症患者的预期寿命本

身就比较短，仍然按照 20

年进行赔付有待商榷。

再次，在医疗损害中，

50% 患者受到损害并不是

因为医方过错导致。因此，

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尤

其是针对残疾人、贫困者

的救助体系有待完善。

最后，要有医疗风险

保险制度，使医疗风险得

到共同分担。如成立社会

医疗保险风险基金，或成

立患者就诊风险基金。另

外，也可鼓励患者自行购

买保险，强化患者的风险

意识。北京阜外心血管病

医院推行手术意外险以后，

患者得到了短平快的补偿。

医疗纠纷也得以下降。

郑雪倩 北京华卫律师事务所

创新制度建设化解医患纠纷

郑雪倩  主任

（下转第 8 版）

医患矛盾不是医生和

患者的问题，而是社会矛

盾在医院的反应。所以完

善制度建设才能促进医疗

纠纷的解决。具体可从以

下四方面入手：

☆ 要完善医疗纠纷的预防和处理制度。

☆ 要完善医疗损害的赔偿制度。

☆ 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要有医疗风险保险制度，使医疗风险得到共同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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